
　　《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强医养
照护与管理专业“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建强用好教师创新团队和名师
（名匠）工作室，支持相关医疗卫生
服务机构高水平专业人员到职业学校
兼职任教，职业学校教师到相关医疗
卫生服务机构实践锻炼。鼓励符合条
件的机构积极参与医养照护与管理专
业 专 任 教 师 培 养 培 训 等 教 育 教 学
工作。
　　  推进订单培养等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促进产教融合、医教协
同、校企合作，推动人才培

养 与 行 业 需 求 精 准 对
接。支持相关医

疗卫生

服务机构与职业学校签订实践和培训
协议，推动落实学生实习岗位设置与
教学实践活动，支持学校建设老年人
能力评估、老年人健康管理、老年人
整合照护、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等真
实服务场景的校内实训场所。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要做好组织实施，协同
推进，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新增布点
的学校、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学生等
给予支持，支持各地畅通就业渠道，
为毕业生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据悉，北京、河北、黑龙江、江
苏、浙江、江西、山东、广东、广
西、四川等10个省（区、市）为医养照
护与管理专业建设重点省份，到2027年
底，原则上每个重点省份要累计新增
不少于3个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布点，

带动全国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建设
水平整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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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3日，记者了解到，2025年第一
批次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
已启动，3月20日至30日可在线报名。
  根据相关规定，每人限报1个岗位。
招录基本条件是优先招录“双一流”建
设高校及建设学科理工类应届毕业生，
部分“双一流”生源紧张且军队自身培
养数量不足的专业人才，可适量从非
“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
业生中择优选拔。
  所有招录对象本科学历必须为第一
批次录取；教学、科研、医疗机构主要
招录“双一流”或高水平教学科研机构
研究生，且前置学历原则上均应为“双
一流”或高水平教学科研机构毕业；根
据需要，可择优招录QS世界排名前200
名国（境）外高校应届毕业生和军队院
校（科研机构）无军籍应届毕业生。
  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开放教育和
职业教育毕业生，以及普通高等学校招
收的定向就业毕业生、被作留级处理或
者中途休学超过半年（不含应征入伍）
的毕业生，不列入招录范围。
  直接选拔招录对象，除应当符合规
定的军人基本条件以外，还应当符合以
下条件：
  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且在规定学制
内取得相应学位；
  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年龄分别不超过24岁、29岁、34岁，其
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
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
放宽1岁；
  参加军队组织的体格检查和政治考
核，且结论为合格（通过）。
  据了解，报考人员可于3月20日至30
日登录“军队人才网”（h t t p ： / /
81rc.81.cn）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
件，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
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体格检查、政治
考核、考察筛选、专业考评等工作，公
平公正选拔，确保招录质量。
  特别提醒，本次直接选拔招录考察
考评不指定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
任何机构举办辅导培训班和招录代理。
请广大报名人员提高警惕，切勿上当
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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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
高等职业教育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建设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部署加强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建设，
加快培养医养结合专业人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
样化健康养老需求。《通知》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规
定？记者进行了梳理。

□本报记者 赵春晖 整理

直招军官报名开始啦

支持专业梯次设置，完善专业建设管理

　　加强专业设置管理。《通知》指
出，支持专业梯次设置。引导和支持本
地职业本科学校等设置医养照护与管理
职业本科专业，并作为贯通培养专业，
鼓励健康管理、老年保健与管理、智慧
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毕
业生报考。鼓励有条件的学校探索医养
照护与管理专业中高本贯通培养模式。

　　完善专业建设管理。引导高等职业
学校紧密对接区域医养结合发展需求，
结合人才供需情况和学校办学实际，做
好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设置论证和布点
规划。鼓励普通本科高校与高等职业学
校建立专业帮扶机制，引导医药卫生类
相关优势专业和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结
对建设，促进共建共享。

　　《通知》规定，各地要加强对医养
照护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课程设
置、教学方法、专业规划等方面的办学
指导。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加强法治素养
培养，将健康中国建设、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依法执业等理念融入教学。引导
学校联合医养结合机构、综合性医院老

年医学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老年医
学特色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中心、
站）等相关机构共同制定医养照护与管
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注重理论与实践
紧密结合，实践教学学时原则上不低于
50%。除实操课程外，支持学生到相关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实习、实训，在真实
环境中提升实操技能，增强就业本领。

　　《通知》要求，要引导学校开展职
业岗位能力需求调研，与相关医疗卫生
服务机构合作，绘制能力图谱，开发专
业核心课程，研究制定课程标准。鼓励
各地开展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教学资源
库建设。支持各地、各学校探索将专业
课程与医疗护理员等有关职业技能等级
标准、培训大纲相结合，鼓励学生在完
成学业课程的同时，报考相关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参加有关技能大赛。

　　引导学校与相关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合作编写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优质教
材。探索以典型工作任务为依据，以项
目、任务、活动、案例等为载体的方式，开
发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对接真实服
务、适应学生需求，保证教材的思想性、
科学性、创新性、启发性和先进性。结合
数智化时代要求，充分应用人工智能技
术，融入虚拟仿真等数字资源，开发数字
教材，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增强毕业生就业本领

开发一批核心课程，建设一批优质教材

培育优秀教师团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本报记者 赵春晖 整理


